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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总体要求 

1.《评审表》纸张限定为 A4 反正面打印，左侧已留出装订线。 

2.表中所填内容均应有相应的实证材料，不能提供实证材料的内容不得

填写。 

3.填写内容除学院、党政、教务、科技、评估、人事等部门鉴定意见外

一律打印，内容要具体真实。 

4.填表时请认真阅读《评审表》中的备注。最终上报的《评审表》不得

出现涂改痕迹，否则不予接收。 

5. 业绩成果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业绩成果内容须与申报学

科及研究方向相关。 

二、填表内容 

（一）封面 

1.学科代码：按照《江苏省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学科目录》填写。 

2.学校名称：一律填写“徐州工程学院”。 

3.学院（部门）：据实填写。 

4.教研组（室）：据实填写。 

5.送审学科（专业）：按照《江苏省高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学科目

录》填写，与学科代码一致。 

6.现任专业技术职务：填写现聘专业技术职务。 

7.拟评专业技术资格：填写申请晋升的职称。 

8.填表时间：据实填写，格式：2026 年 3 月 20 日，用阿拉伯数字。 

（二）诚信承诺书 

1.申报系列：教师、学生思想政治教育、教育管理研究、实验技术。 

2.学科：与封面所填写送审学科一致。 

3.资格：填写申请晋升的职称。 

4.承诺人签名处必须由本人手写签字。 

（三）基本情况 

1.姓名：名字与档案中的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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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出生年月：按公历填写，填写到月份，注意与身份证所示出生年月一

致。如“1980 年 1 月出生”，格式应写为“1980.01”。 

3.出生地：填写申报人出生的地方。 

4.身体状况：根据本人的实际情况填写"健康"、"良好"、" 一般"或"较

差"。 

5.政治面貌：中共党员、民主党派等按实际名称填写。 

6.现任党政职务：如实填写如 “院长”、“ 主任”、“处长”等行政职务或

“无”。 

7.高校工作年限：按照在高校实际工作的年限，按虚龄填写。 

8.最高学历及取得时间：按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的规定填写最高阶段的学

历，如：研究生、本科，取得时间与学历证书时间一致。 

9.最高学位及取得时间：填写的时间与学位证书时间一致，仅有学历而

无学位的，填“无”。 

10.现从事专业、研究方向及年限：分三行，第一行写现从事专业（专

业名称应与封面所填一致），第二行写研究方向，第三行写从事本专业的年

限。 

11.现聘岗位：按照评审表第一页下方标注的条款填写。 

12.现任专业技术职务及任职资格何时经何评委会评审。 

分两行填写，第一行填写：现具备的专业技术资格名称，同级转评的，

填写原同级职称名称；并排填写审批时间：审批公布的下文时间以专业技

术资格证上的授予日期为准。 

第二行填写审批机关（评委会）：根据本人持有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上的

审批机关填写。 

13.现专业技术职务首聘时间：现聘专业技术职务聘书上的聘任时间；

同级转评的，填写同级职称聘书上的聘任时间。 

14.拟评职务资格：与封面上拟评审任职资格一致。 

15.受处分情况：如实填写，没有受过处分的填写“无”。  

（四）学习、工作经历 

1.学习经历：高中以后的学习经历：主要指学历教育学习经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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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工作经历：应分别填写清楚不同时期在何单位何部门从事何专业技术

工作的经历。 

3.主要经历应按时间远近顺序依次填写。 

（五）任现职以来教学工作情况 

1.第 1 栏，如实填写，由教务处审核属实后，注明“情况属实”，审核人

签字，盖教务处公章。 

2.第 2 栏，由填写内容涉及的职能部门审核，注明“情况属实”，审核人

签字，盖部门公章。 

（六）代表性成果 

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机制，注重质量评价，防止简单量化、重数量轻

质量。申报教授提供不超过 12 项代表性成果，申报副教授提供不超过 8 项

代表性成果。 

1.成果类别：可填写获奖、纵向（横向）项目、论文、教材、著作、专

利、决策研究等。 

2.级别：论文填写检索情况，其他成果可填国家级、省部级、市厅级、

校级。 

3.来源：论文填写期刊名称，项目填写类别，获奖填写授奖部门；教材、

著作填写出版社。 

4.个人承担情况：论文填写字数及排名，获奖、项目、专利等填写个人

排名及总人数。 

5.审核部门：代表性成果审核部门名称，可填写教务处、科技处、高教

研究与评估中心等。 

6.备注：项目填写到账经费及是否结项；横向项目到账经费须扣除代购

设备费、租赁费、外拨经费、协作费（含技术外协费及仪器代办费）及各

类培训项目经费的研究经费，横向项目还需填写已执行经费金额。 

7.符合直聘资格条件的成果必须填写。 

8.正高级职称直聘申报人员可填写未结项项目。副高级职称直聘申报人

员仅可填写符合资格条件中的未结项项目，其余未结项项目不得填写。 

9.各职能部门对涉及到的代表性成果进行审核，确保情况属实后，审核



 

4 

人在每个代表作右侧签名。职能部门审核意见需写明职能部门名称、审核

的代表性成果序号，选择审核意见，负责人签字，盖部门公章。 

（七）个人总结 

1.由申报人员填写思想政治表现、工作表现、教书育人、教学、科研、

管理的水平、能力和实绩以及履行现职务岗位职责情况等。 

2.本人签名处必须由本人手写签字。 

（八）任现职以来考核情况 

1.第 1 栏由各学院填写，由学院考核领导小组组长签字，教学质量考核

表由各学院存档。 

2.第 2 栏由高教研究与评估中心审核，注明“情况属实”，审核人签字，

盖部门公章。 

3.第 3 栏由申报人员所在学院的党委书记填写详实的思想政治表现考

核意见并签字，盖学院党委（总支）公章。 

4.第 4 栏中专业技术职务聘任、变化情况应与所提供聘书一致、任现职

历年来年度考核情况可到人事处人事科查询后如实填写。考核部门写“徐

州工程学院”。 

学校考核部门意见由人事处负责填写，人事处负责人签字，盖人事处

公章。 

（九）推荐意见 

民意测验情况及二级单位推荐意见由申报人员所在学院负责填写，参

加民意测验的人数不得少于 17 人，学院负责人签字，盖学院公章。 

（十）其他注意事项 

1.人事部门签字盖章处等材料汇总后由人事处统一填写。 

2.其他未注明情况按照评审表每页中的注意事项填写。 

3.凡表中涉及时间的，要具体到月，格式如：2026.01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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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审核责任分解一览表 

项目 内容 责任单位 

基本情况 
身份信息、学历学位取得时间、

专业技术职务及取得时间等 
所在学院 

学习、工作经历 
学习经历、工作经历及主要进修

经历 
所在学院 

任现职以来教

学工作情况 

教学工作情况 教务处 

班主任、兼职辅导员、学业导师、

教学管理工作情况 
学工处/教务处/所在学院 

代表性成果 代表性成果 相关职能部门 

任现职以来考

核情况 

教学质量综合考核意见 所在学院 

教学质量考核结果 高教研究与评估中心 

思想政治表现考核意见 学院党总支 

综合考核意见 人事处 

推荐意见 二级单位推荐意见 所在学院 

 


